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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机动车维修管理办法

（2007 年 4 月 24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10 号公布，根据 2016 年 1 月 28 日《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四川省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的决定》修正。四川省人民

政府令 2016 年第 307 号）

第一条 为规范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维护机动车维修市场秩序，保障机动车运行安全

和维修质量，保护机动车维修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和《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机动车维

修经营者），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机动车维修分为一类汽车、二类汽车整车维修，三类汽车综合小修及专项维修

和一类摩托车维修、二类摩托车维修。维修车型分为小型车、大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和摩托

车。

第五条 申请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并向所在地县级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第六条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的经营者，除具备一类汽车整车维修经营条件外，

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与作业内容相适应的专用维修车间和设备、设施，并设置明显的指示性标志；

（二）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处置措施等内容；

（三）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和完善的安全操作规程；

（四）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

前款所称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是指对运输易燃、易爆、腐蚀、放射性、剧毒等性质

货物的机动车辆维修，不包含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罐体的维修。

第七条 从事电动汽车、LNG 汽车、CNG 汽车等新能源汽车维修的经营者，除具备相应

类别汽车整车维修经营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

第八条 受理机动车维修经营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

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向申请人颁

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在经营范围中注明维修车型和维修类别；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在经营许可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维修经营活动。

第九条 申请从事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的，由连锁经营企业总部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规定，

向连锁经营服务网点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条 申请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企业总部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二）连锁经营协议书副本；

（三）连锁经营的作业标准和管理手册；

（四）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符合机动车维修经营相应开业条件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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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查验申请资料齐全有效后，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予以许可，并发

给相应许可证件。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的经营许可项目应当在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企业总部许

可项目的范围内。

第十一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变更许可事项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办理许可事宜。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等事项的，应当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

理变更手续；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前 30 日告知原许可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注

销手续。

第十二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规定处置废水、废气、废料等，防止环

境污染。

第十三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执行有关机动车维修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保证

机动车维修质量。尚未制定标准的，参照机动车生产企业提供的维修手册和有关技术规范进

行维修。

在维修过程中需要增加维修项目或者扩大维修范围的，应当事先征得托修方同意，并在

维修合同中明确。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向托修人提供车辆维修全过程查询服务，向社会提供维修便民服

务。

第十四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建立维修配件采购登记制度，将原厂配件、副厂配件、

旧配件和修复配件分别标识，明码标价，供托修方自行选择使用。使用旧配件或者修复配件

维修机动车的，应当征得托修人书面同意。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和客运车辆的托修人自备涉及汽车发动机、底盘、电器设备的配件，

应当提供配件合格证明；无合格证明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使用。

第十五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承修车辆，发现有伪造证明、证件，车辆发动机号、车架

号码有明显改动或者破坏痕迹等情况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未报告的，一经查实，由公

安机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与托修方签订维修合同。承接机动车

二级维护、总成修理和整车修理实行维修前诊断检验、维修过程检验和竣工质量检验制度，

建立维修档案并保存 2 年，竣工出厂时经维修质量检验合格的，维修质量检验员应当签发机

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第十七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示维修项目及收费标准等，在经

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布投诉监督电话，并将工时定额和结算单价向发放经营许可证的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备案。工时定额和结算单价备案后 3个月内不得随意调整。

第十八条 机动车维修实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制度。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限，按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在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造成机械故障和直接经济损失的，

经营者应当及时无偿修复和赔偿，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九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受理机动车维修质量投诉，按照维修合同的约定和相

关规定调解维修质量纠纷。

第二十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的经营条件、经营行为等进行监

督检查，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接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质量信誉档案，定期对机动

车维修经营者的质量信誉情况进行考评，并向社会公布；考评结果作为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

扩大经营范围、企业评级、政府公务车维修招投标的依据。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经

营者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等事项，未办理变更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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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按规定公示维修项目及收费标准、投诉监督电话等内容的，或者维修工时定额

和收费标准未按规定备案的；

（三）未执行维修配件采购登记制度的。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按规定进行维修前诊断和维修过程检验的，由县级以

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经营者改正，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

经营者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许可的经营范围进行维修作业的；

（二）未按照机动车维修技术标准进行维修作业的；

（三）虚列维修项目或者只收费不维修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维修经营，是指以维持或者恢复机动车技术状况和正常

功能，延长机动车使用寿命为作业任务所进行的维护、修理以及维修救援等相关经营活动。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5 月 25 日起施行。1988 年 1 月 6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川

府发〔1988〕6 号文件印发，1997 年 12 月 29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103 号发布的《四川省

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